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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干部学院一期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2022年3月10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06年修订）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自治区审计厅派出审计组，自2021年3月10日至2021年7

月31日，对百色干部学院（以下简称百干院）负责建设、广西百

色试验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发集团）负责代建的百

色干部学院一期工程（以下简称百干院一期工程）进行了竣工决

算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百干院地处革命老区百色市百东新区，占地面积 630亩，按

满足 800人规模一次性规划，一期按 500人规模实施建设。目前

一期工程已建成启用，总计建筑面积为 8.56万平方米，建设内容

包括教学区、会议区等 53个建筑单体，批复项目总投资 128,581.36

万元（其中：土地款 12,000万元，建设资金 116,581.36万元），

其中：工程费用 101,822.69万元(含专项设备费 14,133万元)，工

程建设其他费 23,363.36万元（含土地费用 12,000万元）,预备费

3,395.57万元。

百干院一期工程为自治区和百色市共建，以百色市为主，委

托广西百色百东投资有限公司（后改制为百发集团）实施代建管

理。项目资金筹措为：土地款由百色市负责，建设资金由自治区

和百色市按照 7:3的比例分担。工程于 2014年 12月开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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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竣工并投入使用。

二、审计评价

审计结果表明：百干院一期工程基本履行了国家基本建设程

序，完成了批复的建设内容，实现了项目建设目标。项目建设过

程中没有出现较大的质量、安全事故，实施了环境保护措施，履

行了环境保护职责。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百干院在代建模式下，对项目监督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截

至审计时止，尚未完成项目决算报表的审核、编制工作，直接将

代建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作为决算资料提供给审计，导致百干院

未能及时发现工程结算中多计、少计价款的问题。

百干院一期工程还存在工程财务支出核算没有反映实际控

制；无依据列支融资保理费；未按规定申请退回新型墙体材料专

项基金；违规列支代建服务费；项目外工程成本错入建设成本；

旧址施工便道及土方工程费用错列交付使用资产等问题。

四、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自治区审计厅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并提出

以下审计建议：项目实行代建，仍应切实履行建设单位管理责任；

严格执行基建程序，加强建设项目管理工作。

五、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百干院高度重视，组织相关人员和项

目代建方制定整改措施，狠抓整改落实。截至 2021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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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发现的 8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百干院

向社会公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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